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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 
 

開會時間：105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09：30 時  
開會地點：電氣檢驗科技大樓簡報室 
主 持 人：謝簡任技正孟傑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記錄聯絡人及電話：張峻源(02-86488058 分機 628) 
EMC 技術問題窗口：林良陽(ly.lin@bsmi.gov.tw 分機 624) 
安規技術問題窗口：林子民(Bruce.Lin@bsmi.gov.tw 分機 626) 
 
宣告事項 
一、 第三組宣告： 

針對企業對企業銷售或不會在市面上流通之具螢幕 3C 產品是否配合加

註警語標識，經本組函詢國健署，該署於 105 年 11 月 30 日回函(如附件

1)表示。 
企業對企業銷售或不會在市面上流通之具螢幕 3C 產品建議免除警語標

示，本組配合該署決議，預計於近期發布解釋令，將前述商品排除於加

註警語規定之外。 
 
提案討論 
一、 博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提案： 

(延續 105 年 11 月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待研議事項) 
1. 乙太網供電(Power over Ethernet, 簡稱 PoE)也稱 PoE 供電，是一種可以

在乙太網路中透過雙絞線來傳輸電力與資料到裝置上的技術，最大的特

色是能藉由乙太網路獲得供電的電子裝置無需額外的電源插座就可以

使用，所以同時能省去配置電源線的時間與金錢，使整個裝置系統的成

本相對降低，該技術與 USB 都是依照 IEEE 標準訂定的規格。由 PoE 供

電使用之產品，於申請 BSMI 認證時，是否可以不用管控 PoE 電源供應

器？產品是否也可不用強制搭配 PoE 電源供應器進行銷售？ 
決議： 
凡具有 DC jack 輸入之產品皆須搭配 DC jack 電源供應器進行銷售，並管控

該電源供應器。 
如果產品可以藉由 PoE 供電，則得由廠商自行選擇產品是否搭配 PoE 電源

供應器進行銷售，惟若選擇不搭配產品行銷售，本科於後市場管理時得任

選纜線搭配該產品進行試驗，其試驗結果皆須符合 CNS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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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包含 RTC 電池(鈕扣電池)，應於重要零件列表列管，以目前國際間

認證的控管方式只控管型號、規格及認證標準，不會要求必須控管廠家

及型號(如圖 1 所示)，請問貴局針對 RTC 電池(鈕扣電池)是否可以接受

這樣的控管方式?  

 
圖 1 

決議：仍須管控 RTC 電池之廠家、型號、規格及認證標準。 

 
二、 香港商立德(BV)提案： 

車用產品及電信機房網通產品 EMI 量測電壓討論: 
1. 車用產品之電源來自汽車電池(12VDC 或 24VDC)，產品標示值為：電

氣規格之工作電壓 9VDC-16VDC 或 9VDC-30VDC，欲討論是否可以僅

針對實際汽車電瓶供電 DC 12V 及 DC 24V 進行 EMI 測試？ 
決議：同意以實際汽車電瓶供電 DC 12V 及 DC 24V 進行 EMI 測試。 
2. 電信機房網通產品之電源來自機房主機(48VDC)，產品標示值為：電氣 

規格之工作電壓 40VDC-60VDC，欲討論是否可以僅針對實際電信機房

供電 DC 48V 進行 EMI 測試？ 
決議：電信機房網通產品應依使用手冊標示之實際使用電壓進行EMI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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